校办〔2010〕14号

关于2011年寒假放假及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单位、部门：
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将寒假放假事项及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一、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
（一）放假时间：2011年1月22日～2月24日
。不能停止生产、工作的岗位，由其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工作和轮休。
（二）下学期学生注册时间：2011年2月26～27日（毕业班学生注册时间为2011年3月12～13日）。
（三）下学期上课时间：2011年2月28日。各教学单位须于当天上午11:00前将学生到校上课人数及出勤率报学生处。
（四）教职工上班时间：2011年2月25日。教职工须于2月25日下午4:00前回所在单位（部门）报到，各教学单位须将教师到岗情况于
2月25日
下午4:30前报教务处；各单位（部门）须于2月25日下午4:30前将员工到岗上班人数报人事处。

二、有关工作安排

（一）各学院须在放假之前落实下学期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，并给任课教师下达教学任务书；任课教师须于课程考核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在综合教务系统网上录入完成绩、10个工作日内把学生教学记录表等送交课程所在学院。各学院须在放假后两周内 将有考试不及格课程学生的成绩以书面形式寄出，通知其家长，并请家长督促学生利用假期认真复习，下学期初参加补考。各教学单位与教务部门要在寒假前期做好考试后成绩登记、试卷回收和学生成绩通知等有关工作。
（二）放假前，各单位（部门）要认真安排并完成有关工作；认真做好本单位（部门）的安全保密工作，对“三密”文件、资料要妥善保管好或退回党委办公室保管。各单位（部门）须于2011年1月17日前将本单位（部门）2010年工作总结、大事记以及2011年工作要点的纸质材料分别送交校长办公室，电子版发至：xzb@gdou.edu.cn。
（三）值班工作。各单位（部门）要安排值班，确保工作正常运转，并于1月17日前将值班安排表报校长办公室。
（四）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工作。放假前，各单位（部门）要加强物品的管理，电工维修小组要组织一次电线线路检查，重点加强实验室及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线路维护和检查，切实做好防火、防盗工作，确保国家财产的安全；保卫部门要组织开展一次检查，组织做好治安保卫和消防安全工作。放假期间，保卫处要加强门卫管理和值班巡逻工作，严格执勤制度，确保校园安全。
（五）各单位（部门）领导要加强对师生员工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尤其要对假期探亲或外出旅游的师生做好安全教育，避免事故发生。
（六）学生管理部门要及早同运输部门联系，为学生回家度假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服务工作。要加强留校学生的管理，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安排好留校学生的假期活动。各有关部门在春节期间要做好对留校学生的慰问工作，关心留校学生，使其度过愉快充实的假期。
（七）寒假期间，全校师生要积极参加有意义、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。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坚决抵制封建迷信、法轮功和黄、赌、毒活动。
（八）搞好校园环境卫生。寒假期间，学校环卫部门要继续搞好校区环境卫生，保持校园整洁、卫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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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寒假值班车辆安排
	时间
	所 经 路 线

	7:30
	绿林路、海滨校区、海宁路经霞山校区7:40→主校区

	8:20
	主校区→霞山校区、海宁路、海滨校区、绿林路

	11:00
	霞山校区→主校区

	12:00
	主校区→霞山校区、海宁路、海滨校区、绿林路

	14:20
	绿林路、海滨校区、海宁路经霞山校区14:30→主校区

	17:00
	主校区→霞山校区、海宁路、海滨校区、绿林路

	17:00
	绿林路、海宁路经霞山校区17:15→主校区

	17:50
	主校区→霞山校区


注：主校区候车点为教学主楼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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